
第 1頁 

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 

第 2次會議會議紀錄 

壹、時間：114 年 12 月 11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2時 30 分 

貳、地點：本署 2樓會議室 

參、主席： 

肆、出（列）席人員： 

伍、報告事項： 

一、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（以下簡稱安衛辦法）第 36

條第 2 項規定，調查人員及參與處理職場霸凌事件之人員就申訴人、

被申訴人、協助調查之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，應予保

密。同辦法第 34條第 3項規定，參與職場霸凌申訴案件之調查、處理

人員之迴避，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2條及第 33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依安衛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防護委員會負責督導各項安全及衛生

防護措施，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，於機關網頁公開。 

三、本次會議應出席委員 7人，實際出席委員 5人（含外部委員 2人），已

達規定得開會人數。 

陸、討論事項： 

案由：有關本署 114 年安全及衛生防護措施項目檢核情形，請審議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安衛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規定，防護委員會負責督導各項安全及衛

生防護措施，並作成年度書面報告，於機關網頁公開。 

二、本署依公務人員執行職務安全及衛生防護辦法自 114 年 7 月 1 日起

應辦理事項自我檢核表，自我檢核結果均已執行或無該項情形而未

執行。（如附件） 

三、依法務部 114 年 12 月 4日法人決字第 11400279210 號函轉公務人員

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14 年 12 月 1 日公護字第 1149060021 號函查填

下列調查表（調查範圍：7月 1日至 12 月 31 日止）： 

（一）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－共同事項【表 1-1，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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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頁】。 

（二）114 年度安全衛生防護執行情形調查表－高風險職務機關【表 1-

3，計 1頁】。 

（三）114 年度職場霸凌防治執行情形調查表－案件統計【表 2-2，計

1頁】。 

四、本案採書面審查，視需瞭解部分，再請總務科及法警室列席會議說明。 

決議：照案通過。 

柒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捌、散會：下午 4時 50 分。 










